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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1810/99-00(01)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五日特別會議上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五日特別會議上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五日特別會議上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五日特別會議上

議員就議員就議員就議員就《《《《 2000 年補助學校公積金年補助學校公積金年補助學校公積金年補助學校公積金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則》及規則》及規則》及規則》及

《《《《 2000 年津貼學校公積金年津貼學校公積金年津貼學校公積金年津貼學校公積金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則》所提問題的書面答覆規則》所提問題的書面答覆規則》所提問題的書面答覆規則》所提問題的書面答覆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於㆓零零零年㆕月㆓十五日召開

特別會議，審議《 2000 年補助學校公積金 (修訂 )規則》及《 2000

年津貼學校公積金 (修訂 )規則》。會㆖，政府承諾以書面回應議

員提出的多項問題。以㆘是政府的回應。

公積金供款的年齡限制公積金供款的年齡限制公積金供款的年齡限制公積金供款的年齡限制

2.  ㆒位議員留意到由㆓零零㆒至零㆓學年起，資助學校教

師的法定退休年齡為 60 歲，但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直資學校 )

的教師則不受這項法例條文限制。該位議員詢問在這情況㆘，

㆒名年屆 60 歲的資助學校教師如轉往直資學校任教，是否可

以繼續留在原本的補助學校公積金計劃或津貼學校公積金計

劃。他留意到，該名教師如能繼續留在原有的公積金計劃，其

所得的供款服務年期，將較他留任資助學校 (因為他 60 歲便須

退休 )所得的供款服務年期為長。

3. 補助學校公積金及津貼學校公積金，主要是為供款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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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退休後的老年保障。只要這些供款教師㆒直受聘於補助或

津貼學校，或在根據修訂規則所建議的直資學校任教，他們均

有資格向㆖述兩項公積金供款，直至任期終止 (例如有關教師退

休或辭職 )。現行的《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及《津貼學校公積

金規則》，並無規定在職資助學校教師可參加這兩項公積金供

款的年齡或年限。同理，有關規則也沒有就供款服務期設定㆖

限。同樣，根據我們現時的建議，就曾任教資助學校的直資學

校教師繼續向兩項公積金供款㆒事，亦無年齡或年限的規定。

4. 根據《 2000 年教育 (修訂 )條例》的規定，由㆓零零㆒至零

㆓年開始，資助學校教師年屆 60 歲便須退休，但校方可逐年

申請有關教師延任，最多不超過 5 年。換言之，資助學校教師

實際㆖最多可繼續參加㆖述兩項公積金計劃直至 65 歲。由於

直資學校教師並無類似的法定退休年齡規定，因此在理論㆖來

說，曾任教資助學校的現職直資學校教師亦可在 60 歲以後繼

續參加㆖述兩項公積金。然而，據我們所知，很多直資學校均

傾向於採用類似資助學校所定的退休年齡限制。

5. 倘若直資學校決定聘請曾任教於資助學校而年屆 60 歲的

教師，我們認為既然學校和教師均會向有關公積金供款，容許

有關教師選擇繼續參加㆖述兩項公積金計劃，也是合理的做

法。

直資學校津貼直資學校津貼直資學校津貼直資學校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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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部分議員詢問，直資學校經常津貼內的公積金供款項目，

是否足以支付直資學校向兩項法定公積金計劃的供款，尤其是㆒

些學校的老師大部分都是年資高而因此僱主 (即直資學校 )須承

擔較高的公積金供款率。

7. 直資學校經常津貼額是根據資助學校的平均單位成本計

算，當㆗已包括學校須支付的公積金僱主供款，款額約佔全部津

貼的 8%。鑑於辦學年期較長的學校維修費用和教師薪酬㆒般較

高，我們最近修訂了直資學校津貼的計算方法。在㆒九九九至㆓

零零零學年起，有 16 年或以㆖辦學歷史的學校會獲發較高的經

常津貼額。平均來說，有 16 年或以㆖辦學歷史的學校，和開辦

了 15 年或以㆘的學校比較，所獲發的單位 (按每名學生計 )津貼

額高出 4%至 5%。

8. 基於不同因素 (如教師的年資和薪酬 )，直資學校經常津貼

的公積金供款項目可能不足以支付學校對有關公積金的供款。在

這情況㆘，學校可循兩個途徑解決問題。第㆒，經常津貼是以整

筆津貼的形式發放，學校可根據其認為恰當的做法，重新調撥津

貼額內的各項撥款。第㆓，學校可利用其他收入，例如學費或捐

款，來支付公積金供款的不足之數。

9. 政府的政策是不會對直資學校給予補足資助。若我們全數

津貼直資學校的公積金供款，便會對其他津貼項目，如教師薪

酬，有重大影響。更重要的是，這將會令直資及資助學校之間的

分野變得模糊。不過，我們仍會不時檢討直資學校的非經常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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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津貼，以確保能達到政府促進直資學校蓬勃發展的目標。

10. ㆒位議員問及政府是否決意促進直資學校的發展。這點我

們已在特別會議㆖解釋過，我們在這方面的決定是堅定不移的。

為了達到此目的，政府在過去㆒年內對直資計劃實施了㆒系列的

改善措施，包括發放非經常工程及設備津貼，以供斜坡修葺和大

型維修工程之用，以及㆒筆過現金津貼以供改善學校設施。此

外，我們還批撥土㆞和政府興建的校舍給辦學團體興建或營辦非

牟利直資學校，並改善了計算經常津貼的方法（見第 7 段）。教

育界對申請政府興建的校舍營辦直資學校的反應，令㆟非常鼓

舞，由此可見，新措施普遍受到歡迎。我們現在建議讓老師由資

助學校轉職直資學校時可保存原來的公積金福利，也是政府促進

直資學校發展的另㆒項新措施。我們相信直資學校和正在考慮加

入直資計劃的資助學校（及其老師）均會認為這是㆒個積極的做

法。

11. 我們會不時根據運作經驗和直資學校的意見檢討以㆖各

項安排和措施，以考慮是否需要作出改善或實施新措施。

教育統籌局

㆓零零零年㆕月㆓十七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回條回條回條回條

（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2000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28日日日日（星期五）正午（星期五）正午（星期五）正午（星期五）正午 12時或之前交回）時或之前交回）時或之前交回）時或之前交回）

檔號： CB2/PL/ED

致：香港㆗區

花園道 3號
萬國寶通銀行大廈 3樓
立法會秘書處

事務委員會秘書

羅榮樂先生

（圖文傳真號碼： 2509 0775）

為研究為研究為研究為研究《《《《2000年補助學校公積金年補助學校公積金年補助學校公積金年補助學校公積金（修訂）規則》及（修訂）規則》及（修訂）規則》及（修訂）規則》及

《《《《2000年津貼學校公積金年津貼學校公積金年津貼學校公積金年津貼學校公積金（修訂）規則》（修訂）規則》（修訂）規則》（修訂）規則》

而在而在而在而在 2000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25日舉行的特別會議日舉行的特別會議日舉行的特別會議日舉行的特別會議

本㆟提議教育事務委員會在 2000年 4月 28日向內務委員會建議——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

加㆖!號

□ 支持㆖述修訂規則。

□ 由內務委員會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述修訂規則

簽　署：                                                                      

姓　名：                                                                      

日　期：                                                                      


